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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全日制研究生
1. 国家奖学金：用于奖励学业成绩特别优秀、科研成果显著、社会公益活动表现突出的研究生。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执行，现行政策为20000元/生。。
2. 国家助学金：涵盖所有无固定工资收入的全日制非定向硕士研究生。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执行，现行政策为基本学制内6000元/（生·年）。
3. 闽院奖学金（一年级研究生）：一次性给予所有录取我校的研究生新生，其中一志愿录取研究生12000元，调剂录取研究生10000元。
4. 学业奖学金（二、三年级研究生）：学业奖学金设立一、二、三等奖，一等奖 12000元/（生·年）、二等奖8000元/（生·年）、三等奖4000元/（生·年）。综合素质测评成绩前10%(含10%)评为一等奖，前10%-30%(含 30%)评为二等奖，前30%-90%(含90%)评为三等奖。
5. “三助”岗位津贴：学校将按规定统筹利用科研经费、学费收入、社会捐助等资金，设置研究生“助研”“助教”和“助管”岗位，并提供“三助”津贴，以相关文件实施为准。
二、非全日制研究生
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不享受以上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、闽院奖学金、学业奖学金和“三助”岗位津贴。其余奖助金详见《闽江学院2026年工商管理硕士（MBA）招生简章》。
以上奖励和资助以具体文件实施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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